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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根據 NCC  111 年 7 月 8 日通傳內容決字第 11148019140 號函，111 年 2 月 21

日「年代 1800 晚報」節目，涉嫌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第 27 條

第 3 項第 3 款、第 28 條第 1、3 項，以及《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 11 條

等規定，要求文到 10 日內提出意見陳述書，另要求提送新聞評議委員會討論，

並於文到 21 日內將會議紀錄及會議結論函送 NCC，且於公司網站對外公布周

知。 

因此特召開此次會議，請委員指教。 

 

◆NCC 函文，旨揭節目經民眾反映，主播評論楊寶楨、黃瀞瑩於社群媒體之留

言內容時，以「老小姐」、「花瓶」等詞形容，涉有違反相關規定之虞。 

 

編審報告 

此事起源於 2/16 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台灣民眾黨)黃瀞瑩在臉書 PO 文，指出「監

察院這兩天出了一份調查報告，指責台北市政府『輕忽』北農疫情。不看還好，



一看嚇一跳。辦公室的冷氣是開多冷，才能寫出這曠世巨作？」同為市議員參

選人的台灣民眾黨發言人楊寶楨則在下方留言回應「大菊為重」，黃瀞瑩則回

應「再重也要好好調查真相啊」，其他網友也紛紛附和，揶揄、嘲諷陳菊女士

的身材，甚至有人寫道「菊姐隱居那麼久，應該一般大門都走不過去了」等。 

黃瀞瑩、楊寶楨的留言引發網友熱議，批評兩人空有好看的外表卻內心醜惡，

風波延燒多日，但兩人一直沒有道歉。 

2/21 張雅琴主播在「年代 1800 晚報」節目上評論此事，「我真的覺得花瓶喔，

真的很殘破啊!為什麼這樣講? 花瓶沒有用，楊寶楨 32 歲，說真的也不是什麼

花瓶了啦，黃瀞瑩 29 歲也是老小姐了啦……」、「大菊為重這個事情真的鬧很大，

我真的覺得，楊寶楨和黃瀞瑩你們就直接道歉就好了，你們知道嗎?你(PO 文)

上面雖然講說沒有諷刺人家的身材，但你下面的留言就是那樣的味道嘛……」 

「所以曾經擔任陳菊機要秘書的黃彥毓就說，『這是美麗的皮囊下裹著一顆自

大幼稚的靈魂!』」 

 

有觀眾認為「花瓶」、「老小姐」等形容詞涉違反相關規定，故向 NCC 投訴。 

 

就此事件請各位委員指教。 

 

嚴智徑總經理 

各位委員好，針對這起事件是否有違反相關規定，或違反自律規範，再請委員

指教。 

 

楊益風召委 

各位委員都已看過相關影片檔案，也聽到編審的事件說明，現在請針對此案，

發表意見，謝謝。 

 

王麗玲委員 

乍聽之下會覺得是不是有歧視的語言?講「老小姐」或「殘破花瓶」或「空瓶」，

乍聽之下是不好，但是查一下資料會發現，「老小姐」在字典裡並沒有特別的

解釋，它比較屬於五零年到六零年代以前，一般人比較會講，譬如說超過 27、

28 歲以上的女性，可能老人家就會比較關心，就會形容說 這是「老小姐」 還

沒出嫁這樣，一般人自己回顧年少時光時也會說「我當小姐時」，這個用語一

直以來，就是比較長輩的人會覺得還好，就是一種形容。 

 

再來就是「殘破花瓶」，當然「花瓶」是有指涉比較一般人知道，只是好看的

樣子、放在那邊的意思，再加殘破兩個字強烈形容，這個我倒是覺得歧視涵義

沒有那麼大，但她的形容我認為是形容過度了，尤其是站在主播的角度來講，

當然她對於要出來競選的那兩位女性，我覺得比較嚴重的事情，反而是其中一



位形容陳菊女士的身材連大門都走不過去了，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影射到，尤

其是不得對女性的外表有這樣的形容，我反而覺得這比較有歧視的含意。 

當然主播部分，我還是覺得要再加強她可能在形容詞上面或是在用語上，應該

要特別謹慎一點，這個部分就請她再修正，至於有沒有歧視，我認為還不至於

到語言或文字上的歧視。 

 

王淑芬委員 

我覺得這整個事件，不管是網路上的留言，或是張主播在電視上的發言，其實

都是充滿性別歧視的語言，當然目前我們是針對張主播的片段來論述，其實不

管是「花瓶」或是「老小姐」，它基本上都不太會是用在男性的用語，而是特

別用在女性身上。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張主播對於原本她們網路的留言就已經帶

有性別歧視，再用性別歧視的話語去反諷，我覺得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既然在主播台上，就更應該要謹言慎行，而不是讓已經充滿性別歧視的言論再

繼續蔓延下去；但因為她就是對於這兩個女性的評論，應該也講不出什麼好

話，所以我會覺得，只能再提醒，這些話語它還是有性別歧視的意味，站在主

播台上，她更要謹言慎行，她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和專業性，但話已經說出口了，

我們也只能再一次地提醒。 

 

黃銘輝委員 

兩位政治人物的發言，年代做為新聞媒體，當然有責任監督，並且在監督時享

有合理評論的空間。然而，政治人物怎麼講是一回事，媒體畢竟是社會公器，

我們新聞評論所使用的用語，還是要合乎一定的品味。本案主播使用「花瓶」

一詞之外，還特別加上「殘破」兩字，個人以為這部分的指涉已經逾越了合乎

品味的界線。基於新聞自律的要求，我們應該還是要自我反省，是否有使用這

種詞彙的必要。政治人物我們要評論要監督沒錯，但是新聞從業人員自己在從

事評論工作時，也同樣受到大眾的檢驗，因此相關用語尺度的拿捏，仍必須注

意才是。 

 

黃葳威委員 

我覺得主播其實有一點點，我相信她的動機是想要平衡政治人物對於另外一位

政治人物的一種歧視，所以主播就很直接，她以為她在做一個平衡，但是因為

她自己也陷入那個邏輯裡面了。 

如果我們看衛星公會的自律守則的話，它講到「新聞報導要避免歧視，它的歧

視主要還是針對身分的部分，比如說，種族、族群、國籍、膚色、階級、出生

地、宗教、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身心障礙者及所有弱勢者，在文字、聲

音、影像、及動畫影片上均不得有歧視表現」。 

當然就這個自律公約來看，它比較針對的是社會性的類別不可以有這方面的分

別及歧視，主播使用的詞彙比較涉及的是人身的部分，包含她的體型、她某些



的樣態，這方面雖然沒有涉及違法，可是還是不雅的語言。「老小姐」到底有

沒有歧視很難講，我認識有些老師，他們剛剛回到學校任教時，因為很怕人家

認為他太年輕，所以會刻意讓自己看起來很資深，他覺得這樣看起來才會比較

老，所以每個人對老的反應不一樣。 

當然我很同意其他委員提到，殘破這樣的字眼，是比較會有指涉的、讓人不愉

快的用字遣詞，所以她在用字遣詞上是不雅的，不夠有品質，但是是否涉及違

法?這裡面會有一些些的邊緣性，也就是說，不涉及違法，但是在自律上，的

確在用字遣詞上可以更文雅一點，雖然我想主播的動機是想要去平衡這裡面發

生的爭議，但主播自己不要陷入，反而也成為一個加害人的角度。 

 

韓義興委員 

我的看法與黃葳威老師接近，坦白說就法條上來說，沒有到妨害善良風俗的情

況，那就分級普級來講的話，也不是真的到不當言語或是粗鄙言語的情形。 

我記得我看影片時，張主播在提到「老小姐」時，她其實特別提到年齡的部分，

那是比較接近中性的評價，那「破碎的花瓶」，我覺得「破碎的花瓶」確實比

較容易讓人聯想，可能會有一些對性別上的偏見，接近歧視的聯想，但我記得

張主播在講這件事情時，她並不是。 

在講到歧視時，還是跟大家講到的脈絡或是其他間接指涉到的事情有關，如果

今天她把其他可能拿來形容像是「破碎的花瓶」這樣子我們會聯想到的不當的

概念上面的事情連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那是很明顯的類似歧視的狀況，如果

沒有的話，那應該就不到歧視的情形。回到主播的話語來看，是沒有到那樣的

狀況。 

 

呂淑妤委員 

我附議前面幾位委員的意見，我覺得也沒有到違反規定，但我們本來就是要自

律，要比規定更嚴格地自我審視。認識張主播的人，就知道她講話就是那個樣

子，會覺得不足為奇，但若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語的人，可能會覺得不太舒

服，會覺得怎麼會在大眾傳播的媒體聽到這樣的負面的話語。 

我個人覺得「老小姐」還好，相對地，就像我跟弟弟相差十幾歲，我念大學時

就被他說我老了，所以老和年輕其實倒不是大的問題，我覺得大家會覺得比較

不舒服的，應該是在講到「殘破的花瓶」，我覺得「花瓶」也還好，有些人也

會覺得說，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當「花瓶」，有些人還希望被說是「花瓶」之類

的，他就覺得這是一個正向的誇獎，但是就性別敏感來說，這可能是歧視，但

是一般來講，「花瓶」我覺得是見仁見智，有些人不太覺得是歧視，有些人還

很想要當「花瓶」當不到，但是「殘破的」花瓶就會讓人覺得不舒服，因為不

管「花瓶」是正面負面，加上「殘破」，就會讓人覺得是瑕疵品之類的，就一

定是負面的。如果單就「花瓶」，我覺得真的是見仁見智、算是比較中性，要

看它的脈絡。 



我們可以同理，張主播可能是說到「大菊為重」她非常生氣，她覺得非常不高

興的情況下，她也要講幾句，但是就自律來講，或是就民眾觀感來講，可能在

「殘破的」花瓶這個措辭上，未來還是需要注意一下修辭。 

 

楊益風召委 

這個事件我們確實台內需要自行檢討一下，即便我們主播本來不是那個意思，

但我們也盡量不要給觀眾不佳的感受，就彷彿我們自己在這個主題上，有時候

別人的解釋我們也不見得就都能認同、接受。另外，以後不論是「說、播、點、

評」單元，雖然它不是一個純粹新聞、不需要純粹中立的看法，但是我們在用

字遣詞上，稍微留意一下，如果有該道歉的地方就道歉，這樣也比較能樹立本

台良善的風格。 

 

簡振芳經理 

這都是製作團隊他們在製作新聞事件當時的評論，這個部分比較多是雅琴個人的

意志在裡面，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在當時播完之後，隔兩天她也做一些解釋，如果

她的發言造成當事人不舒服，她要更正「破碎的花瓶」的說法。 

 

嚴智徑總經理 

非常謝謝各位委員今天針對這項議題的指教，我還是強調，新聞媒體是社會的

公器，我們面對網路這種隱密性、激烈地霸凌言詞，或是政治人物之間的一些

口水，或是一些輕蔑等等的問題，要更加小心處理。我相信新聞媒體有社會教

育的功能，對委員的指導我們絕對要虛心以對，包括有提到的謹言慎行也好、

文雅也好，甚至我要提的是，教養、水準等等，講起來用字比較重，但這也是

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責任，評議會是以自律為主，各位的意見我們會誠心地接

受、檢討。 

 

 

【會議結論】  

1. 作為新聞媒體，要負起身為社會公器的責任，謹守自律分際。 

2. 會將各位委員的意見轉達給新聞部相關同仁，在新聞製作與把關上更加嚴

謹。 

3. 將要求各位主播在播報時更加謹言慎行，用字遣詞應避免有歧視疑慮的字

句，秉持精準且文雅的品質要求。 

 


